
股票简称
：

SST

光明 股票代码
：

000587

公告编号
：

2009-001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公司在未来一定时间是否能披露股改方案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目前，本公司提出股改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已经达到《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

理办法》规定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公司大股东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伊春市委、市政府的帮助下，股权分置改革相关工

作正在积极准备、有序推进，目前为止，尚无实质性进展。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截止目前，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

7

家，

2

家非流通股股东提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动议，该

部分非流通股股东合计持有公司非流通股

92,134,224

股，占公司非流通股总数的

90.14%

。

除提出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外， 尚有

5

家非流通股股东未明确表示同意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合计持有公司非流通股

10,083,382

股，占公司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9.86%

。

公司董事会正在与非流通股股东进一步沟通股改事宜。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公司聘请股改保荐机构：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王玮

三、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本公司于

2008

年

12

月

17

日发布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本公司大股

东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更，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伊春市国资委。目前本公司

董事会正与大股东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伊春市政府有关部门就股改有关事宜进行磋

商，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推出股改方案。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 按照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未

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1

月

9

日

证券代码
：

000693

证券简称
：

S*ST

聚友 公告编号
：

2009-001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恢复上市所采取的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由于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连续三年亏损， 本公司股票交易于

2007

年

5

月

23

日被

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为恢

复上市采取的相关措施公告如下：

自股票暂停上市以来， 本公司董事会一直在全力推进债务重组和资产重组工作。

2007

年，公司根据债务重组的总体计划，在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实施了第

一步债务重组。

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公司

2007

年实现了盈利。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于

2008

年

5

月

9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恢复上

市书面申请， 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2008

年

5

月

16

日正式受理了本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

的申请，并要求公司补充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资料。

为化解退市风险，在聚友债权银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本公司与中锐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签订了《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议》。目前，财务顾问和律师已

完成对拟交易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已完成对拟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

评估工作，相关各方就资产重组协议、债务重组协议的具体内容正进行磋商。 本公司将根据

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公司下一步将加紧与各相关单位进行沟通交流，结合股权

分置改革工作，努力推进资产重组工作和债务重组工作。

由于本公司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紧密结合， 而债务重组方案尚需获得各相关债权银行

的批准，资产重组方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和中国证监会批准，因此公司资产重组和债务重

组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6

年修订本）

14.2.13

条的有关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将在同意受理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的三十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核准公司恢复上

市申请的决定（补充提供材料期间不计入审核期限内）。

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公司股票将被

终止上市。 有鉴于此，公司股票存在可能终止上市的风险，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本公司

2008

年度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司将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本公司暂停上市期间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电话：

028-86758751

传真：

028-86758331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上升街

72

号

8

层

邮编：

610015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九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

000693

证券简称
：

S*ST

聚友 公告编号
：

2009-002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共计

55

家，其中已有

41

家提出股改动议，其持股数量占公司

非流通股总数的

89.18％

，其余非流通股股东因注销、无法联系、正在办理等原因未明确提出

股改动议。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公司已经聘请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股改保荐机构。

三、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为彻底解决公司的巨额债务负担，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实现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公

司的股权分置改革将与拟实施的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相结合，在经过与非流通股股东、重组

方、相关债权人进行数次协商沟通，目前，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已着手制订公司的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 按照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未

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成都市上升街

72

号

8

楼。

邮编：

610015

。

电话：

028-86758751

传真：

028-86758331

联系人：吴峰。

电子信箱：

wufeng@ufg.com.cn

。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

九年一月九日

股票代码
：

600900

股票简称
：

长江电力公告编号
：

2009－003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拟实施主营业务整体上市，本公司股票已

按有关规定停牌。 目前主营业务整体上市方案已报国家有关部门。 因相关程序正在进行

中，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每周

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

000430

证券简称
：

SST

张股 公告编号
：

2009-02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进展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公司原股改方案未获得相关股东会议通过，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重新启动股改程

序；

2

、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正在商议重新启动股改程序的有关事宜；

3

、由于公司

2007

年度的审计结果显示公司股东权益为负值，公司股票已被实行其他特

别处理。

一、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正在积极协商，争取尽快提出股改动议，启动股改程序。 公司目前

仍然存在因大量或有负债引发的诉讼风险。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聘请股改保荐机构。

三、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董事会正在督促各非流通股股东就公司重新启动股改程序的时间与具体方案尽快

达成共识。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1

、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2

、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3

、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未

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

月

9

日

证券简称
：

S*ST

恒立 证券代码
：

000622

公告编号
：

2009-01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于

2007

年

3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上发布了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16

日召开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股东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以及公司董事会征集

投票委托的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有关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议案

未获得通过，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此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公司已刊登于

2007

年

4

月

17

日《证券时报》。

公司于

2007

年

12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上发布了第二次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2008

年

1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股东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 以及公司董事会征集投票委托的程序

等相关事宜，符合有关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议案获得通过，本次

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此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公司已刊登于

2008

年

1

月

29

日《证券

时报》。 有关股改的后续工作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1

月

9

日

证券简称
：

S*ST

恒立 证券代码
：

000622

公告编号
：

2009-02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恢复上市工作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28

日公布 《

2006

年年度报告》，

2007

年

5

月

11

日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提出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

2007

年

5

月

1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

函

[2007]

第

20

号《关于同意受理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恢复股票上市申请的函》，

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2007

年

5

月

18

日正式受理本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

6

月初，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函，要求公司及恢复上市保荐代表人就公司赢利能

力的持续性、稳定性进一步提供补充分析材料。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6

年修订本）

14.2.13

条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将在同意受理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三十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核准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的

决定（补充提供材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2008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未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

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此事项将阻碍到公司恢复上市工作。目前，公司大股东正与各方协商，将

对公司原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补正说明，并尽快提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

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本公司的股票

将被终止上市。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

月

9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
：

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１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发电量及项目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发电量情况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及附

属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按照财务报告合并口径计算的

２００８

年度发电量为

１

，

００６．７６

亿

千瓦时（详细情况见附表），比去年同期增长

２７．１２％

；上网电量完成

９３６．２３

亿千瓦时，比去年

同期增长

２７．１２％

。 本集团

２００８

年度燃煤发电机组利用小时完成

５

，

０２７

小时，同比增长

２７４

小时。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集团控股装机容量（注

１

）为

２

，

２９９．３５

万千瓦，权益装机容

量为

１

，

８４５．９２

万千瓦。

本集团发电量增长主要得益于本集团服务区内电力需求的增长及本集团新投产机组的

电量贡献。

附表：

２００８

年度本集团发电量及上网电量等情况（亿千瓦时）：

发电厂

／

公司名称

装机容量

（

ＭＷ

）

股权比例

（注

２

）

发电量

上网电

量

企业性质

邹县发电厂

２

，

５４０ １００％ １４６．０２ １３７．６１

本公司发电厂

十里泉发电厂

７７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６．２３

本公司发电厂

莱城发电厂

１

，

２００ １００％ ７０．１５ ６５．６９

本公司发电厂

华电邹县发电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６９％ １２０．０７ １１３．４０

附属公司

华电青岛发电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 ５５％ ６５．１８ ５９．９５

附属公司

华电潍坊发电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４５％ ８８．５９ ８２．８２

附属公司

华电淄博热电有限公司

４３３ １００％ ２６．８３ ２３．６３

附属公司

华电章丘发电有限公司

８９０ ８７．５％ ４４．８３ ４１．４１

附属公司

华电滕州新源热电有限公司

９３０ ８９．２５５％ ５４．５９ ５０．４２

附属公司

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４００ ８０％ ６５．７４ ６０．７４

附属公司

华电新乡发电有限公司

１

，

３２０ ９０％ ５５．３５ ５１．８７

附属公司

华电宁夏灵武发电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 ６５％ ７５．５１ ６８．６９

附属公司

安徽华电宿州发电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 ９７％ ５４．５６ ５０．９８

附属公司

安徽华电芜湖发电有限公司

１

，

３２０ ６５％ ５．８３ ５．４９

附属公司

华电宿州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

２５ ７８％ ０．１９ ０．１６

附属公司

华电宁东风电有限公司

４５ １００％ ０．７７ ０．７６

附属公司

华电莱州风电有限公司

４０．５ ５５％ ０．３０ ０．２９

附属公司

杭州华电半山发电有限公司

１

，

４３５ ６４％ ５２．４２ ５０．１２

附属公司

河北华电石家庄热电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８２％ ２８．３０ ２４．４８

附属公司

河北华电混合蓄能水电有限公司

５７ １００％ ０．５５ ０．５４

附属公司

四川华电杂谷脑水电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２２８ ４９％ ２．５２ ２．４６

附属公司

本集团

１

，

００６．７６ ９３６．２３

注

１

、本集团控股装机容量是指本集团为第一大股东的公司或电厂的装机容量之和。

注

２

、 本集团各电厂及附属公司之股权比例均为截止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股权比

例。

二、项目进展情况

安徽华电芜湖发电有限公司一期第二台

６６

万千瓦机组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完成

１６８

小时满负荷试运行。

华电宿州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一期第二台

１．２５

万千瓦机组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完

成

７２＋２４

小时满负荷试运行。

华电宁夏灵武发电有限公司二期

２×１００

万千瓦机组工程项目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９

日获得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

十里泉发电厂近期一台

３０

万千瓦燃煤机组通过增容改造成为

３３

万千瓦燃煤机组，并

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获得山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核准。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
：

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２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全年业绩预亏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 业绩预告情况：经本公司初步测算，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全年业

绩预计为亏损；

３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审计机构审阅或审计。

二、上年同期披露业绩：

１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２２６

，

２７０

千元 ；

２

、每股收益（基于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净利润）：

０．２０４

元 。

三、业绩预亏的原因说明：

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是电煤价格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持续大幅上涨。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全年的

平均煤价显著高于

２００７

年的平均水平。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虽然政府进行了两次电价上调，但远

远不能弥补燃料价格大幅上涨造成的成本影响。 经本公司初步测算，预计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业绩将出现亏损。

四、风险提示

具体数据将在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９

日

� �

Ａ

股简称
：

招商银行
Ｈ

股简称
：

招商银行转债简称
：

招行转债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４

Ａ

股代码
：

６０００３６ Ｈ

股代码
：

３９６８

转债代码
：

１１００３６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４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

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星期五）以现

场方式召开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星期五）上午九时正，会议时间预计半天。

（二）召开地点

中国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五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

本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

（五）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星期五）下午三时正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招商银行”（

６０００３６

）所有股东（以下

简称“内资股股东”）；

２．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星期五）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招商银

行”（

３９６８

）

Ｈ

股持有人（以下简称“

Ｈ

股股东”）；

３．

上述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４．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５．

本公司聘任的中介机构代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将审议普通决议案———《关于透过本公司网站向符合条件的

Ｈ

股股东发送或

提供公司通讯的议案》：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可透过在本公司网站登载公司通讯的方式向符合下述条件的

Ｈ

股股

东发送或提供公司通讯：（

ｉ

）本公司已个别向本公司

Ｈ

股持有人发出要求，请其同意：本公司

可透过本公司网站，来向其发送或提供一般的公司通讯或某一份公司通讯；及（

ｉｉ

）本公司在发

出要求之日起计

２８

日内没有收到该

Ｈ

股持有人表示反对的回复。符合上述两项条件的

Ｈ

股

持有人将被视为已同意本公司可透过本公司网站向该

Ｈ

股持有人发送或提供公司通讯。

“公司通讯”是指本公司发出或将予发出以供本公司任何证券的持有人参照或采取行动

的任何文件，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ａ

）董事会报告、本公司的年度账目连同核数师报告以及

（如适用）财务摘要报告；（

ｂ

） 中期报告及（如适用）中期摘要报告；（

ｃ

） 会议通告；（

ｄ

） 上市

文件；（

ｅ

） 通函；及（

ｆ

） 委派代表书。

三、本次会议的出席登记方法

（一）内资股股东

１．

出席登记方式

（

１

）出席回复

拟亲身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内资股股东，应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６

日（星期五）或该

日之前，将回复（格式见附件一）连同所需登记文件以专人送递、邮寄或传真方式递交予本公

司。

（

２

）出席登记

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内资股法人股东需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

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内资股自然

人股东应持股东 账户卡、持股凭证、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出席登记时间

内资股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登记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８

日（星期三）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星期五）。

３．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 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及参加投票的内资股股东有权书面委托一位或多位代理人出席

及参加投票，受委托之代理人毋须为本公司股东。

（

２

）内资股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任代理人，委任表格（格式见附件二）须由内资股股东签

署或由其以书面形式授权之代理人签署。倘内资股股东为法人，委任表格须加盖内资股股东

法人公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签署。倘代理人委任表格由内资股股东之代理人签署，则授权该

代理人签署代理人委任表格之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

（

３

）内资股股东最迟须于本次会议或其续会（视乎情况而定）指定举行时间

２４

小时前将

代理人委任表格连同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如有）送达本公司，方为有效。

（二）

Ｈ

股股东

１． Ｈ

股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日期

为厘定有权出席本次会议之

Ｈ

股股东名单，本公司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星期六）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星期五）（包括首尾两天）期间暂停办理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本公司

Ｈ

股股东，如欲出席本次会议而尚未登记过户文件，须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星

期五）下午四时三十分或以前将过户文件连同有关股票凭证，送交本公司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

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

楼

１７１２－１６

室。

２．

出席登记方式

（

１

）出席回复

拟亲身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的

Ｈ

股股东，应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６

日（星期五）或该日

之前，将回复连同所需登记文件以专人送递、邮寄或传真方式递交予本公司。

（

２

）出席登记

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

Ｈ

股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如果股东为法人，其

法人代表或其他该股东的董事会或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士可出席会议， 该人士应出

示该股东的董事会或其他决策机构委派该人士的决议副本，办理登记手续。

３．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 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及参加投票的

Ｈ

股股东有权书面委托一位或多位代理人出席及

参加投票，受委托之代理人毋须为本公司股东。

（

２

）

Ｈ

股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任代理人，委任表格须由

Ｈ

股股东签署或由其以书面形式

授权之代理人签署。 倘

Ｈ

股股东为法人，委任表格须加盖

Ｈ

股股东法人公章或由其董事或

正式授权之代理人签署。倘代理人委任表格由

Ｈ

股股东之代理人签署，则授权该代理人签署

代理人委任表格之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

（

３

）

Ｈ

股股东最迟须于本次会议或其续会（视乎情况而定）指定举行时间

２４

小时或以前

将代理人委任表格连同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如有）送达本公司之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

方为有效。 填妥及交回代理人委任表格后，

Ｈ

股股东仍可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并于会上投票。

本公司之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为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８

楼

１８０６－０７

室。

四、其它事项

１．

本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中国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４９

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０

联系人： 陈欲晓、冯冠南、李蕾

联系电话： （

８６ 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８８２

、

８３１９５８３２

、

８３０７７２６６

联系传真： （

８６ 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１０９

２．

本次会议预期需时半日。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往返交通、食宿及其它有

关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一：股东出席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回复

附件二：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委任表格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２

日

附件一

股东出席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回复

本人

／

吾等（或单位）（注

１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及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有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内资股：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股（注

２

）

／Ｈ

股：

______________

股（注

２

）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

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

／

吾等愿意出席 （或委托

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

代

表出席）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星期五）上午九时正在中国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

厦五楼会议室举行的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特以此书面回复告知贵公司。

签署：

_____

日期：

_____

附注：

１．

请按公司股东名册所示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中文或英文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

所载的相同）。

２．

请填上以您名义登记之股份数目。

３．

股东可将此回复复印填写后送达本公司。

４．

填妥及签署的回复须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６

日或之前送达本公司（联系地址：中华人民共和

国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４９

楼；联系人：陈欲晓、冯冠南、李蕾；电话：（

８６

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８８２

、

８３１９５８３２

、

８３０７７２６６

；传真：（

８６ 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１０９

）。 邮寄送达的，以邮戳日期

为送达日期。 未能签署及交回本回复的股东，仍可出席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５．

内资股法人股东须加盖单位印章。

附件二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委任表格

与本代表委任表格有关的股份数目（注

１

）

内资股

／Ｈ

股（删去不适用者）

本人

／

吾等（注

２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及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有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股份： 内资股：

_____________

股

／Ｈ

股：

_________

股

现委任（注

３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位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本人

／

吾等的代理人。 如上述被委任人未能出席，则委任大会主席为本人

／

吾等的代理

人，代表本人

／

吾等出席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上午九时正在中国深圳市深南大

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五楼会议室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或任何续会， 并代

表本人

／

吾等依照下列指示就决议案表决。 如无作出指示，则代理人可自行决定投赞成票、反

对票或弃权票（注

４

）。

日期：二零零九年

_____

月

____

日 签署（注

５

）：

____________________

附注：

１．

请填上以您名义登记与本股东代表委任表格有关之股份数目并删去不适用者，如未有

填上数目，则本股东代表委任表格将被视为与以您名义登记之所有本公司股份有关。

２．

请以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３．

请填上受委托代表的姓名和地址，如未填上姓名，则大会主席将出任您的代表。股东可

委任一位或多位代表出席及投票，委派超过一位代表的股东，其代表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

决权。 受委托代表毋须为本公司股东，但必须亲自代表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本股东代表委

任表格之每项更改，须由签署人签字认可。

４．

注意：如您欲投票赞成，请在「赞成」栏内填上「

√

」号。 如您欲投票反对，请在「反对」栏

内填上「

√

」号。如您欲投票弃权，请在「弃权」栏内填上「

√

」号。如无任何指示，则您之代理有

权自行酌情投票。 除非您在表决代理委托书中另有指示，否则除大会通告所载之决议案外，

您之代理亦有权就正式提呈大会之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 您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

表以下意见之一：赞成、反对或弃权。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

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５．

本股东代表委任表格必须由您或您之正式书面授权人签署，如股东为一家公司，则股

东代表委任表格必须加盖公司印章或由其董事或正式委任的代理人签署。

６．

本股东代表委任表格连同签署人之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如有）或经由公证人（机

关）签署证明之该授权书或授权文件的副本，最迟须于大会指定举行开始时间前

２４

小时送

达本公司的注册地址，中国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４９

楼（内资股股东）或本

公司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地址位于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８

楼

１８０６

—

０７

室（

Ｈ

股股东）。

７．

如属股份为联名登记持有人，任何一位该等持有人均可亲自或由代表于本次股东大会

上投票，犹如其为唯一有权者无异；但如有一位以上之该等联名持有人亲自或由代表出席大

会，则只有于股东名册上就该等股份排名首位之持有人，方有权以该等股份投票。

８．

股东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届时仍可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及投票。 倘股东亲自出席

大会，其股东代表委任表格将视作已撤回论。

（本代理委任表格原件及复印件均为有效）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C4

2009

年
1

月
1 2

日星期一

证券代码
：

600886

证券简称
：

国投电力 编号
：

临
2009-003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无先例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因公司控股股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正在筹划重大无先例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已按

有关规定停牌，目前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周发布一次进展情况

公告

,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

,

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元月十二日

泰信天天收益基金收益集中支付公告

（

2009

年第
1

号
）

泰信天天收益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成立于

2004

年

2

月

10

日。 根据《泰信天天收益

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及《泰信天天收益基金招募说明书》、《泰信天天收益基金成立公告》，

本基金管理人定于

2009

年

1

月

12

日将本基金自

2008

年

12

月

10

日起至

2009

年

1

月

11

日的收益进行集中支付并结转为基金份额。 现将有关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收益支付说明

本次集中支付的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为

2008

年

12

月

10

日至

2009

年

1

月

11

日。本基

金管理人定于

2009

年

1

月

12

日将投资者所拥有的累计收益进行集中支付， 按

1

元面值直

接结转为基金份额，不进行现金支付。

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

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10000

）

*

当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保留

到分，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去尾）

二、收益支付时间

1

、收益支付日：

2009

年

1

月

12

日；

2

、收益结转基金份额日：

2009

年

1

月

12

日；

3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09

年

1

月

14

日。

三、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前一日在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四、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合同约定的收益支付方式为红利再投资。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于

2009

年

1

月

12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09

年

1

月

14

日起可查询和赎回。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财税字

[2002]128

号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

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2

、本基金此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六、提示

1

、 若投资者于

2009

年

1

月

9

日申请全部赎回基金份额， 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累计至

2009

年

1

月

11

日的收益，与赎回款一并以现金形式支付；

2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

10

日（遇非工作日顺延）集中支付并按

1

元面值

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七、咨询办法

1

、投资者如有疑问，可通过原销售机构及其网点咨询，亦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客服中心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5988

，

021-38784566

）， 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

ftfund.com

）查询相关信息。

2

、代销机构咨询电话：

中国银行

95566

交通银行

95559

招商银行

95555

中信银行

95558

中国民生银行

95568

北京银行

010-96169

（北京）、

022-96269

（天津）、

021-53599688

（上海）、

029-85766888

（西安）

深圳发展银行

95501

华夏银行

95577

深圳平安银行

4006699999

宁波银行

96528

，

962528

（上海地区）

光大银行

95595

北京证券

010-68431166-8010

（注： 该公司已被中国证监会撤销其证券业务许可， 与本基金相关的手续正在办理当

中。 ）

东方证券

021－962506

财富证券

021-62958515

、

010-68003008

、

0731-5562010

广发证券

020-87555888

转各营业网点

国泰君安证券

400-8888-666

华安证券

0551-5161666

海通证券

021-962503

华泰证券

4008-888-168

、

025-84579897

汉唐证券

0755-26936207

（注：根据中国证监会基金部通知

[2005]1

号文《关于暂停闽发、汉唐证券公司基金代销

业务资格的通知》要求，本基金管理人已于

2005

年

1

月

27

日暂停办理汉唐证券公司提交的

申购业务。 ）

民生证券

010-85252654

湘财证券

021-68865020

新时代证券

010-82529778

兴业证券

021-68419125

银河证券

010-66568587

招商证券

400-8888-111

中信建投证券

400-8888-108

，

010-65186758

信泰证券

400-8000-918

渤海证券

022-28455588

安信证券

0755－82825473

、

82825498

中信万通证券

0532-9657

国都证券

800-810-8809

中银国际证券

4006208888

上海证券

962518

联合证券

4008888555

财富证券

0731-4403319

中信证券

010-84588888

山西证券

0351-8686868

平安证券

95511

光大证券

10108998

万联证券

020-37865199

江南证券

0791-6768763

金元证券

400-888-8228

德邦证券

400-888-8128

上海远东证券

400-8202-717

西藏证券

400-88-111-77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

400-600-8008

3

、直销机构咨询电话：

泰信基金管理公司理财中心：

021-50372147

、

010-66215978

。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1

月

12

日

A

股代码
：

600096

公司债代码
：

126003

权证代码
：

580012

编号
：

临
2009-004

A

股简称
：

云天化 公司债简称
：

07

云化债 权证简称
：

云化
CWB1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行权特别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上市公告书》，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交易代

码

580012

，行权代码

582012

）的存续期为

2007

年

3

月

8

日至

2009

年

3

月

7

日，共计

731

天。 认股权证持有人有权在权证上市满

24

个月之日的前

10

个交易日内行权。

2009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6

日为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行权期间认股权证将

停止交易，云天化股票（交易代码

600096

）仍正常交易。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为

2009

年

2

月

20

日

(

星期五

)

，从

2009

年

2

月

23

日开始停止交易，请投资者注意相关

投资风险。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经分红除息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17.83

元

/

股，行权比例为

1

：

1

。

投资者每持有一份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有权在

2009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6

日期间的

10

个交易日内以

17.83

元

/

股的价格认购一股云天化股票， 成功行权获得的股份可以在次一交

易日上市交易。

截至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行权终止日，尚未行权的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将注销，由

此产生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如有疑问，请拨打热线电话：

0870-8662006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〇九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

000668

证券简称
：

S

武石油 公告编号
：

2008- 83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在

2008

年

5

月

12

日召开的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

东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石化武汉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2008

年

9

月

3

日公司分别与中国石化、盛世达签署了《重大资产出售交接确认协议》、《重大资产购买

交接确认协议》，并于同日完成股权过户。 目前，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出售已按相关协议履行

完毕，公司尚在准备股改实施所需要的资料，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 按照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未

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

000893

证券简称
：

广州冷机 公告编号
：

2009-001

广州冷机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因公司尚未收到控股股东广州东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要约收购结果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特申请公司股票于

2009

年

1

月

12

日起

停牌，待要约收购结果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广州冷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一月十日


